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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系大學部學生（以下簡稱學生）修業期間，除遵行部頒與校頒相關規章外，悉依

本規定辦理修業事宜。 

第二條 學生除必須修習校訂共同必修科目28學分，本系自訂必修科目50學分外，另須至少

選修57學分；總計須至少修習135學分方能畢業。（校訂及系訂必修科目，詳見本系

大學部必修科目表）。 

第三條 學分抵免認定 

          一、系上必修課程之抵免規定： 

              （一）如下表所示： 

須在本系修習完畢不得至其他科系修習。 

課程名稱 學分數 

程式設計 3 

程式設計(二) 3 

計算機概論 3 

資料結構 3 

演算法 3 

數位邏輯 3 

數位邏輯實驗 1 

計算機組織學 3 

作業系統 3 

電腦網路 3 



 

第一次需在本系修習，若第一次未通過者，得以至本校電資學院及工學院

所屬之科系修課，其他科系之課程不予承認。 

課程名稱 學分數 

離散數學 3 

微積分 6 

線性代數 3 

機率論 3 

 

      （二）三年級下學期開設「資工系專題(一)」，四年級上學期開設「資工系

專題(二)」，學生得以依據個人的興趣專長選課。 

  二、系上選修課程之抵免及學分採計規定： 

系上選修課程分為系內及外系選修 

（一）系內選修科目至少需修滿46學分，其中核心選修科目至少修滿12學分。 

1.資工系所開設或認可之選修課。 

2.軟工學程、RFID 學程、3D 多媒體學程、物聯網學程(不限學分數)。 

3.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學程(必修課程、海洋基礎科學相關課程、海洋

資源與保育相關課程)，可列為系內選修，以兩門課為限，學分可以

兩用。 

4.地理資訊應用學程(兩門為限)，『計算機概論、資料庫系統、程式設

計』不予採計。 

5.電資學院非上述學程之課程以6學分為上限。 

（二）系外選修科目： 

1.已抵用之學程、輔系、或必修學分不得再列入系外選修科目。 

2.外系所有必選修課程。 

3.系內選修。 

4.電子商務學程課程(不限學分數，但『電腦概論、網頁設計與實作、

網際網路與伺服器管理、資料庫系統導論』不列入畢業學分。) 

5.共同教育課程至多抵免 8學分。                             

三、轉系生及轉學生，其已修及格之科目，與轉入學系應修之科目名稱及學分相同

者，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理抵免。 

四、外系學生選擇本系為雙主修之加修學系，除須修滿本系全部必修科目外，選修

科目修滿15學分，其中核心選修科目至少修滿12學分。 

五、大學部學生欲於國外修習課程抵免者，該校須列為「教育部外國大學參考名冊」

或列為「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姐妹校一覽表」或該系通過「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

認證」之中，其抵免辦法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六、大學部學生得以選修研究所之課程，若有意抵免本系之研究所之課程，不得  

併入畢業學分計算。若併入畢業學分計算，不可抵免本系之研究所課程。 

七、如遇特殊情況，則交由主任或課程委員會決定。 

第四條 擋修規定： 

一、程式設計達50分，始可修程式設計(二)。 

二、程式設計或程式設計(二)達50分，始可修資料結構。 

第五條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國立台灣海洋大學學生選課辦法」辦理。 



 

第六條 本修業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